
 

 

 

    

 
 

哈信息校发[2022]7 号 

 

关于印发《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经费审批制度》 

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经费审批制度》业经 2022年 3 月

25 日第四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

执行。 

 

附件：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经费审批制度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2022 年 3月 28日 

 

主题词： 会议、制度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办公室              2022年 3月 28日印 

共印 8份 

 



附件：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经费审批制度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实现科学、合理、有效使用各项资金，规范学校

财务行为，保证学校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经费审批制度是落实学校经济责任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校领导、各部门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是落实

经济责任制的主要责任人，在负责各项工作的同时必须按

照财权和事权统一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

学校各项财务规章制度，正确行使职权。 

第二条 学校根据各项支出的不同情况，划分审批权限。

各级领导、项目负责人在规定的权限内对审批经费的真实

性、合规性、合法性、效益性负责。 

第三条 学校会计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有关规定，对各项支出依法、

依规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对不符合规定的会计事

项，有责任按规定予以纠正或拒绝办理。 

第四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

条例》关于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经决策机构集体研究决定的

原则，大额资金使用具体控制标准如下： 

 



会议层次 项目及内容 控 制 金 额 

(万元) 

备注 

 

 

理事会 

贷款规模 3,000 及以上  

 

财 务 依

据 会 议

纪 要 办

理 各 项

经 济 业

务 

学校年度财务预

算方案 

 

基建、修缮、其他

项目 

1,000 及以上 

对外投资 100 及以上 

 

 

校长办公会 

贷款规模 3,000 以下 (不含

3,000) 

基建、修缮、其他

项目 

50-1,000 (不含

1,000) 

对外投资 100 以下(不含 100) 

第五条 各项现金支出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现

金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按规定应支付现金的事项

可以使用现金，其他事项不予办理现金付款。 

第六条 后勤、基建经费，由部门负责人审批、财务

处负责人审核后，主管校领导审批。 

第七条 除后勤、基建经费以外的经费，由部门（项

目负责人）审批，主管校领导和校长审批，财务处负责人

审核。 

第八条 对于请款的经费，按第六、七条执行，报销



时金额在请款范围内的校长免签。 

第九条 原始发票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事项填写，

内容必须真实、完整。购物发票必须注明物品名称、数量、

单价和金额，四者缺一不可。在商场、商店、超市、购物广

场、网上购物平台等购买物品（包括办公用品、实验材料、

会议用品、电脑配件、图书等）除取得购物发票外，无论金

额大小和发票票面是否已列物品明细，报销时须提供电脑购

物小票或网上购物平台出具的物品购物清单。 

第十条 发票取得者在确保经济活动真实合法的前提

下取得发票，对发票真伪负责。发票取得者可通过登录税

务局网站等途径审验发票的真实性。 

第十一条 各级领导、项目负责人的审批意见要清楚、

完整。如：从××经费列支等。 

第十二条 原始凭证不符合财务制度的，一般不予报销。

特殊情况的处理如下： 

(一) 跨年度的票据应在下一年度的 6 月末前报销 ，

如属于冲销以前年度借款的，由经办人写出情况说明，部

门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审批方可报销； 

(二)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如有遗失，应当取得原

始凭证存根或记账联复印件加盖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

由丢失票据经办人写出书面说明，经证明人签字证明，项目

负责人审批，财务负责人批准方可以复印件作为原始凭证报

销，并核销借款，用现金购买货物等的票据丢失，一律不予



报销。 

(三)火车、飞机、轮船票等丢失应由丢失票据经办人写

出书面说明，经同行人证明（或提供网上购票订单，飞机票

需提供乘机牌），经项目负责人审批，财务负责人批准，根

据乘坐车、船、飞机的等级标准据实报销。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